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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臺灣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及措施

(二 ) 長期減量目標

現行溫管法第 4 條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

期減量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

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%以下，並可參酌

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

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，作必要之

調整。

全球目前超過 130 個國家宣示或規劃在 

2050 年達到溫室 氣體淨零排放，其中德國、

瑞典、英國、法國、西班牙、丹麥、匈牙利、

盧森堡、日本、加拿大、紐西蘭、韓國及愛爾

蘭等 13 國及歐盟已將淨零排放或碳中和目標

明訂在該國法律，正在立 法中有智利、斐濟

等 2 國。我國現行溫管法著重於溫室氣體減量

管理，參酌國際情勢變化，環保署已於 2021

年 10月 21日預告修正溫管法，並納入 2050

淨零排放目標。

(三 ) 減量對策

溫管法公布施行後，中央主管機關以可量

測、可報告及可查證 (Measurable, Reportable, 

Veri�able, MRV)的原則建立盤查登錄制度，

並輔以抵換專案制度鼓勵事業即早進行減量。

待相關機制均完備後，將參酌國際氣候談判情

勢，並在維護我國產業競爭力的原則下，研擬

推動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，分階段訂定排

放總量目標，逐期推動落實減量。

1.實施盤查登錄制度，建立管理基線

2016 年 1 月發布「溫室氣體排放量

盤查登錄管理辦法」及公告「第一批應

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」，

應盤查登錄對象主要以高耗能產業如電

力、水泥、鋼鐵、石油煉製、光電、

半導體等，及全廠（場）化石燃料燃燒

產生之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.5 萬公噸 

CO2e 以上者，涵蓋造紙業、人纖業、印

染業等，要求前述對象每年 8 月底前完

成前一年度全廠（場） 溫室氣體排放量

盤查登錄作業。

目前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

事業，約有 285 至 290家，以 2019 年

為例，計列管 288 家業者，其登錄之直

接排放量為 224.63 百萬公噸 CO2e，其

中約有八成為燃料燃（181.27 百萬公噸

CO2e），已可掌握我國能源及工業部門

燃料燃燒排放量的 84%以上 2。從 2015 

年至 2019 年之排放量變化來看（如圖 

3.2.2-2），排放量從 2017 年起逐年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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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

圖 3.2.2-2 歷年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對象登錄情形




